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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黑龙江万象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晓冬、王道强、杨铭、魏冰冰、李霖、吴祥龙、李薇、张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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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龙江省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评价的评价周期、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方

法及评价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市、区、县（市）城市建成区内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1038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T 29912  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 

GB/T 36670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配送货运车辆  distribution freight vehicle 

在城市市区内，从事货物运输服务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厢式货车和封闭式货车。 

3.2  

货运相关标志  freight related sign 

配送货运车辆通行时，对其进行时间及空间管理的标志，包括禁限措施相关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和

绕行指示标志。 

4 评价周期 

以1～2年为周期，进行滚动评价，不同年份的评价时间宜前后统一。 

5 评价主体 

评价工作应由县（市）级以上相关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具体工作由其内设部门或委托具有相

应能力的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承担。 

6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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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评价指标，由交通管理评价及满意度评价2类一级指标构成，各一级指

标下设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评价指标按表1划分。 

表 1  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评价指标划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交通管理评价 

配送货运政策实施程度 

禁限管理政策实施程度 

通行证（码）政策实施程度 

绿色配送货运政策实施程度 

配送货运车辆标准化 配送货运车辆配置率 

配送货运交通组织与管理 

路外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 

路内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 

对外配送货运交通组织 

城区配送货运交通组织 

配送货运车辆年违法率 

配送货运通行管理标志标准化 
货运相关标志版面规范设置率 

货运相关标志设置率 

满意度评价 
企业满意度 - 

从业驾驶员满意度 - 

7 评价方法 

7.1 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评价总得分满分为 100分，按式（1）进行计算。一级指标单项满分均

为 100分，其计入总得分的权重见表 2。 

表 2  一级指标权重划分 

一级指标 交通管理评价 满意度评价 

权重（𝑤𝑖） 70% 30% 

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评价总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𝑄 = ∑ 𝑤𝑖𝑄𝑖
2
𝑖=1 ………………………………………（1） 

式中： 

𝑄——评价总得分； 

𝑤𝑖——第𝑖个一级指标权重系数，𝑖=1，2； 

𝑄𝑖——第𝑖个一级指标得分。 

7.2 评价总得分评价等级划分要求见表 3。 

表 3  评价等级划分标准 

评价等级 评价总得分 管理情况说明 

A 90＜𝑄≤100 优 

B 80＜𝑄≤90 良 

C 60＜𝑄≤80 中 

D 40＜𝑄≤60 低 

E 𝑄≤40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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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各一级指标得分应为下设所有二级指标得分之和；各二级指标得分应为下设所有三级指标得分之

和。 

7.4 由于气候、环境、资源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某项评价指标不适用时，可提交材料申请该指标不参

加评价。 

8 评价内容 

8.1 交通管理评价指标的计分按表 4确定，其中部分指标计算公式见附录 A。 

表 4  交通管理评价指标计分 

一级 

指标 

满

分 

二级 

指标 

满

分 

三级 

指标 

满

分 
评分要求 

交通 

管理 

评价 

（𝑄1） 

100 
配送货运政策 

实施程度 
38 

禁限管理 

政策实施程度 
18 

（1）城市核心区等特殊区域内，需 24 小时禁止配

送货车通行的个别道路，有研究论证成果的，得 2 分； 

（2）采取分时段禁限行措施的道路上，允许配送

货运车辆每天的通行时间不少于 7 小时的，得 2 分； 

（3）对轻型、微型配送货车，全部放开通行限制

的，得 2 分； 

（4）部分中型（车体长度小于等于 6.1 米、核载

质量小于等于 4.5 吨）配送货车，全部放开通行限制

的，得 2 分，早晚高峰时段放开通行限制的，得 1 分； 

（5）采取吨位限行措施的道路上，配送货运相关

标志等配套管理设施完整的，得 2 分； 

（6）有优先保障民生物资运输、邮政、卫生防疫、

工程抢险、应急救援货车类通行管理制度的，得 2 分； 

（7）将禁限行时段、路段、通行证（码）核定线路、

专用临时停车位等信息能准确实时推送给互联网地

图企业的，得 2 分； 

（8）应用冷藏车等专用设施设备，统一冷藏车等

级标识、配置要求，对冷藏运输车辆在通行时间方面

放宽限制的，得 2 分； 

（9）推动冷链物流与果蔬、速冻、肉类等食品产业

联动发展，在现有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基础上，形成

冷链物流农产品出村进城新通道的，得 2 分 

通行证（码） 

政策实施程度 
12 

（1）通行证（码）办理流程公开透明的，得 2 分； 

（2）线上线下均可申请办理配送货车通行证（码）

的，得 2 分； 

（3）线上办理通行证（码）能在 24 小时内审核完

成的，得 2 分； 

（4）有申请在市域范围跨城区、跨县区通行的车

辆，能实行“一站式”申领的，得 2 分； 

（5）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需要保障的城市生

产生活必需品、固定线路运输车辆，能发放有效期不

超过一年的长期通行证的，得 2 分； 

（6）线下办理通行证（码）可提供“只跑一次”、

容缺办理的，得 2 分 

绿色配送货运 

政策实施程度 
8 

（1）有促进城市绿色配送货运发展，鼓励推广使

用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的综合性政策的，得 2 分； 

（2）为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实施更加优惠和便利

的通行政策，如放宽新能源配送车辆通行时间限制、

给予新能源配送车辆通行费用优惠的，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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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交通管理评价指标计分（续） 

一级 

指标 

满

分 

二级 

指标 

满

分 

三级 

指标 

满

分 
评分要求 

交通 

管理 

评价 

（𝑄1） 

100 

配送货运政策 

实施程度 
38 

绿色配送货运 

政策实施程度 
8 

（3）为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实施更加优惠的停车

政策，如在城市公共停车场、货物装卸点等停车场地

给予新能源配送车辆停车费用优惠的，得 2 分； 

（4）城市区域空气污染或噪声污染较为严重时，

在环境保护要求较高的区域，对排放不达标、重型等

配送货运车辆采取限制通行措施的，得 2 分 

配送货运车辆 

标准化 
10 

配送货运 

车辆配置率

（𝑅𝐴） 

10 

配送货运车辆数量与现有货运车辆总数量的比值，

𝑅𝐴≥30%得 10 分，15%≤𝑅𝐴＜30%得 6 分，0＜𝑅𝐴＜15%

得 3 分，未配置不得分 

配送货运交通 

组织与管理 
22 

路外配送货运

专用停车位 

设置率

（𝑅𝑂𝑓） 

6 
有配送需求的超市等商业，在路外设置配送货运专

用停车位的比例，评分标准详见附录 A 

路内配送货运

专用停车位 

设置率

（𝑅𝑂𝑛） 

6 

居住社区、餐饮集中区等配送货车临时停车需求较

大的区域，在路内设置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的比例，

评分标准详见附录 A 

对外配送 

货运交通组织 
4 

（1）对外货运集散场站设置在城市外围区，得 2

分； 

（2）城市的重要货源点与集散场站之间设定通道，

且通道不设置在城市快速路、生活性道路上，得 2 分 

城区配送 

货运交通组织 
4 

（1）限制通行的区域设置明显的禁令标志和辅助

标志，并说明限制的范围、车种、车型和时段等，得

2 分； 

（2）在配送货运禁限区域内，不存在货运路线“断

头路”、“死胡同”等问题的，得 2 分 

配送货运车辆 

年违法率 

（𝑅𝑉） 

2 

配送货运车辆在准入时段，因违反禁行措施、违法

停车而造成的违法数量的比例，较前一年的差值≤0

得 2 分，＞0 不得分 

配送货运 

通行管理 

标志标准化 

30 

货运相关标志

版面规范 

设置率 

（𝑅𝑆𝑆𝑑） 

15 

货运相关标志版面规范设置率，𝑅𝑆𝑆𝑑=100%得 15分，

80%≤𝑅𝑆𝑆𝑑＜100%得 10 分，50%≤𝑅𝑆𝑆𝑑＜80%得 5 分，

0＜𝑅𝑆𝑆𝑑＜50%得 3 分，未设置不得分 

货运相关标志

设置率 

（𝑅𝑆𝑆𝑡） 

15 

货运相关标志设置率，𝑅𝑆𝑆𝑡=100%得 15 分，80%≤

𝑅𝑆𝑆𝑡＜100%得 10 分，50%≤𝑅𝑆𝑆𝑡＜80%得 5 分，0＜𝑅𝑆𝑆𝑡
＜50%得 3 分，未设置不得分 

8.2 满意度评价指标的计分按表 6确定，其评价要求见附录 B。 

表 6  满意度评价计分 

一级指标 满分 二级指标 满分 评分要求 

满意度评价 

（𝑄2） 
100 

企业满意度 50 
见附录 B 

从业驾驶员满意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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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指标计算公式 

A.1 指标计算年限 

指标计算公式统计数据均以评价周期为年限。 

A.2 配送货运车辆配置率 

配送货运车辆配置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𝐴 =
𝑁𝐴

𝑁𝑇
× 100%………………………………………（1） 

式中： 

𝑅𝐴 ——配送货运车辆配置率； 

𝑁𝐴 ——配送货运车辆数量； 

𝑁𝑇 ——货运车辆总数量。 

A.3 路外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 

路外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𝑂𝑓 =
𝑁𝑂𝑓𝑆

𝑁𝑂𝑓𝑇
× 100%………………………………………（2） 

式中： 

𝑅𝑂𝑓 ——路外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 

𝑁𝑂𝑓𝑆——路外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数量； 

𝑁𝑂𝑓𝑇——路外停车位调查总数量。 

路外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调查要求及评分标准见表 A.1。 

表 A.1  路外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评分标准 

调查要求 
评分标准 

6 分 4 分 2 分 不得分 

大型城市（哈尔滨）：至少抽取 5 处有配送需求

的超市等商业，不少于 1000 个停车位 
𝑅𝑂𝑓≥5% 3%≤𝑅𝑂𝑓＜5% 1%≤𝑅𝑂𝑓＜3% 0≤𝑅𝑂𝑓＜1% 

中型城市（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佳木斯、

鸡西、绥化）：至少抽取 3 处有配送需求的超市

等商业，不少于 500 个停车位 

𝑅𝑂𝑓≥4% 2%≤𝑅𝑂𝑓＜4% 1%≤𝑅𝑂𝑓＜2% 0≤𝑅𝑂𝑓＜1% 

其他地市：至少抽取 1 处有配送需求的超市等商

业，不少于 100 个停车位 
𝑅𝑂𝑓≥3% 2%≤𝑅𝑂𝑓＜3% 1%≤𝑅𝑂𝑓＜2% 0≤𝑅𝑂𝑓＜1% 

A.4 路内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 

路内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𝑂𝑛 =
𝑁𝑂𝑛𝑆

𝑁𝑂𝑛𝑇
× 100%………………………………………（3） 

式中： 

𝑅𝑂𝑛 ——路内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 

𝑁𝑂𝑛𝑆——路内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数量； 

𝑁𝑂𝑛𝑇——路内停车位调查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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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调查要求及评分标准见表 A.2。 

表 A.2  路内配送货运专用停车位设置率评分标准 

调查要求 
评分标准 

6 分 4 分 2 分 不得分 

大型城市（哈尔滨）：抽取 10 处居住社区、餐饮集

中区等配送货车临时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不少于

1000 个停车位 

𝑅𝑂𝑛≥5% 3%≤𝑅𝑂𝑛＜5% 1%≤𝑅𝑂𝑛＜3% 0≤𝑅𝑂𝑛＜1% 

中型城市（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佳木斯、鸡

西、绥化）：抽取 5 处居住社区、餐饮集中区等配

送货车临时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不少于 500 个停

车位 

𝑅𝑂𝑛≥4% 2%≤𝑅𝑂𝑛＜4% 1%≤𝑅𝑂𝑛＜2% 0≤𝑅𝑂𝑛＜1% 

其他地市：抽取 3 处居住社区、餐饮集中区等配送

货车临时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不少于 100 个停车

位 

𝑅𝑂𝑛≥3% 2%≤𝑅𝑂𝑛＜3% 1%≤𝑅𝑂𝑛＜2% 0≤𝑅𝑂𝑛＜1% 

A.5 配送货运车辆年违法率 

配送货运车辆年违法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𝑉 =
𝑁𝑉

𝑁𝑉𝑇
× 100%………………………………………（4） 

式中： 

𝑅𝑉 ——配送货运车辆年违法率； 

𝑁𝑉 ——配送货运车辆因违反禁行措施、违法停车而造成的违法数量； 

𝑁𝑉𝑇——配送货运车辆违法总数量。 

A.6 货运相关标志版面规范设置率 

货运相关标志版面规范设置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𝑆𝑆𝑑 =
𝑁𝑆𝑑𝑇

𝑁𝑆𝑇
× 100%………………………………………（5） 

式中： 

𝑅𝑆𝑆𝑑——货运相关标志版面规范设置率； 

𝑁𝑆𝑑𝑇——符合版面标准的货运相关标志总数量； 

𝑁𝑆𝑇 ——城市货运相关标志总数量。 

A.7 货运相关标志设置率 

货运相关标志设置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𝑅𝑆𝑆𝑡 =
𝑁𝐶𝑆𝑡𝑇

𝑁𝑅𝑆𝑡𝑇
× 100%………………………………………（6） 

式中： 

𝑅𝑆𝑆𝑡 ——货运相关标志设置率； 

𝑁𝐶𝑆𝑡𝑇——现有货运相关标志设置总数量； 

𝑁𝑅𝑆𝑡𝑇——货运相关标志应设置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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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配送货运满意度评价要求 

B.1 配送货运满意度调查方式 

配送货运满意度调查应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问卷方式可采用发放纸质问卷、网络问卷、面对

面访谈和电话访问等。 

B.2 配送货运满意度调查要求 

B.2.1 企业满意度调查要求见表B.1。 

表 B.1  企业满意度调查要求 

城市划分 调查要求 

大型城市（哈尔滨） 至少抽取 10 个配送货运企业 

中型城市（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佳木斯、鸡西、绥化） 至少抽取 5 个配送货运企业 

其他地市 至少抽取 3 个配送货运企业 

B.2.2 从业驾驶员满意度调查应根据城市配送货车数量合理确定,宜符合表B.2的规定。 

表 B.2  从业驾驶员满意度调查要求 

配送货车数量（辆） <300 （含）300～500 （含）500～1000 （含）1000～2000（含） >2000 

调查要求 >30 辆 >10% >8% >6% >5% 

B.3 配送货运满意度评分标准 

企业、从业驾驶员调查问卷满分均50分，各10个问题，每题满分5分，最终得分取抽样调查分数的

平均值。调查问卷每题选项评分标准参见表B.3。 

表 B.3  调查问卷每题评分标准 

每题选项 每题得分 

非常满意 5 

满意 4 

一般 3 

不满意 2 

非常不满意 1 

注：也可根据问题自定义回答选项，分值取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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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等级划分标准参见表B.4。 

表 B.4  满意度评价等级划分标准 

调查问卷得分 评价等级 

40～50（含） 优 

30～40（含） 良 

20～30（含） 中 

10～20（含） 低 

≤10 差 

B.4 配送货运满意度调查问题 

企业、从业驾驶员满意度调查问卷可根据城市特点、实际情况及交通管理评价指标的相关内容自行

拟定，但应包括企业或驾驶员的基本信息情况，见表B.5、B.6。 

表 B.5  企业满意度调查问卷示例 

黑龙江省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企业满意度调查问卷 

企业名称  

填写人姓名  填写人职务  

公司人员数量  货运量（年或月）  

货物种类  主要运输车辆尺寸  

序号 企业满意度调查问题 

1 
问题 1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2 
问题 2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 …… 

其他 
想法或建议 

 

表 B.6  从业驾驶员满意度调查问卷 

黑龙江省城市配送货运车辆通行管理从业驾驶员满意度调查问卷 

所属公司  

填写人姓名  填写人性别  

驾龄  主要配送的货物  

从事配送货运行业时间  每日工作时间  

序号 从业驾驶员满意度调查问题 

1 
问题 1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2 
问题 2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 …… 

其他 
想法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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